
B6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5月16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88767 证券简称：博拓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5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股份
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披露时间及公告名称

锁定期届满日期

可解锁股票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

时间：2024年9月26日
公告名称：《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

2026-05-20

可解锁股票数量：140,000股，占总股本比例：0.094%

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2024年9月25日，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2024年10月11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6日、2024年10月12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12月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确认“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6197511）所持有的 1,
900,0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12月3日非交易过户至“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B88683748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5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2025年4月1日，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召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的议案》。根据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及授权，管理委员会对预留份额进行分配，预留份额对应标的股
票数量为 25万股，最终确定公司员工 64人为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的认购对
象，向上述预留份额认购对象转让预留份额的认购价格为12.59元/股（因派送股票红利对购
买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实施分红派息调整公司2024年员
工持股计划预留部分标的股票购买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2025年5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确认“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6197511）所持有的250,
0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5月16日非交易过户至“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B886837488）。本次过户股份为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
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股份非交易过户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2025年6月6日，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
前的公司总股本106,666,66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6,666,667元，转增42,666,667股，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为149,333,334股。

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持股计划”）首次受让股份第一个锁定期已于
2025年 12月 5日届满且解锁条件已成就，已解锁股数为 106.4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受让股份第一个锁定期
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持股计划已解锁股数为106.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1%；未解
锁标的股票数量有194.6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0%。

二、本持股计划的锁定期安排及前期解锁情况
（一）本持股计划预留股份第一个锁定期安排及锁定期届满情况说明
本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分3期解锁，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36个月，均自公司

公告各批次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锁定期满后，本持股计划
所持股票权益将依据对应考核年度考核结果分配至持有人。具体如下：

第一个解锁期：为自公司公告各批次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的
12个月后，解锁的标的股票对应股份数量为对应批次过户标的股票总数的40%；

第二个解锁期：为自公司公告各批次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的
24个月后，解锁的标的股票对应股份数量为对应批次过户标的股票总数的30%；

第三个解锁期：为自公司公告各批次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的
36个月后，解锁的标的股票对应股份数量为对应批次过户标的股票总数的30%；

本持股计划所取得标的股票，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情形所衍
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根据上述锁定期及解锁安排，本持股计划预留股份第一个锁定期将于2026年5月20日
届满，可解锁比例为本持股计划预留股份的40%。

（二）本持股计划前期解锁情况
本持股计划首次受让股份第一个锁定期已于2025年12月5日届满且解锁条件已成就，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持股计划已解锁股数为106.4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1%。
三、本持股计划预留股份第一个锁定期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持股计划预留股份的考核分为公司业

绩考核与个人绩效考核。具体如下：
（一）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
本持股计划在2024年-2026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

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持有人解锁对应批次标的股票的条件之一，业绩考核目标具体如下：

解锁期

第一个解锁期

第二个解锁期

第三个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以2023年的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2024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5.00%。

以2023年的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2025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8.00%。

以2023年的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2026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72.50%。

注：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若解锁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当期对应标的股票方可按比

例解锁。若第一个解锁期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未达成，对应不能解锁的标的股票可递延至第
二个解锁期，在第二个解锁期的公司业绩考核实现时解锁，以此类推。如若递延至最后一个
解锁期时业绩仍未达成的，则相应的权益均不得解锁，不得解锁的部分由本持股计划管理委
员会收回，择机出售后以出资金额与售出金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资金（如有）归属于公
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的股票。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5]4661号），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559,401,884.70元。本持
股计划预留股份第一个解锁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已达成。

（二）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
持有人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持有人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

绩效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合格

100%

不合格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持有人当年实际可解锁的权益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解锁
的数量×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若第一个解锁期的个人层面考核未达成，对应不能解锁的标的股票可递延至第二个解锁
期，在第二个解锁期的个人层面考核实现时解锁。如若递延至最后一个解锁期时业绩仍未达
成的，则相应的权益均不得解锁，管理委员会可以将收回的本持股计划份额转入预留部分；或
转让给指定的具备参与本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如没有符合参与本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
人，由管理委员会择机出售，择机出售后按照出资金额与售出金额孰低值返还持有人，剩余资
金（如有）由参与本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共同享有或归属于公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
式处理对应标的股票。

本持股计划预留股份共参与认购的员工为64人，认缴股数为35万股（转增后）。持有人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相关办法组织实施，经确认全部64人考核结果
为“合格”，个人层面解锁比例为100%。

综上，本持股计划预留股份第一个解锁期业绩考核目标已达成。本持股计划64人预留
股份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股数为1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4%。

四、本持股计划预留股份第一个锁定期届满的后续安排及交易限制
（一）本持股计划预留股份第一个锁定期将于2026年5月20日届满且解锁条件已成就，

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持股计划锁定
期届满后，由管理委员会在本持股计划存续期间择机出售相应已解锁份额对应的标的股票，
并按持有人所持本持股计划份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或者由管理委员会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
出申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将持有人已解锁份额对应的标的股票过户至持有人个人
账户，由个人自行处置。

（二）本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
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相关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五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上市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4、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政策性文件对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有关规定

发生变更，适用变更后的相关规定。
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根据《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和《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2024年度公司层面及个人层面的业绩考核情况，公司2024年员工
持股计划预留股份第一个锁定期即将届满且解锁条件已成就，解锁比例为本持股计划预留股
份的40%，解锁股票数量为14.00万股，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
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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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途义路27号A幢110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

27

69,941,940

69,941,940

46.8361

46.83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陈

音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董事陈宇杰先生及三位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

议，其余董事均现场出席；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费其俊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9,874,520

比例（%）

99.9036

反对

票数

67,420

比例（%）

0.09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9,874,520

比例（%）

99.9036

反对

票数

67,420

比例（%）

0.09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9,874,520

比例（%）

99.9036

反对

票数

67,420

比例（%）

0.09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9,874,520

比例（%）

99.9036

反对

票数

67,420

比例（%）

0.09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6年中期分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9,937,320

比例（%）

99.9933

反对

票数

4,620

比例（%）

0.006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9,874,520

比例（%）

99.9036

反对

票数

67,420

比例（%）

0.09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制定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04,120

比例（%）

98.6706

反对

票数

67,420

比例（%）

1.329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进行 2026 年中
期分红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5 年度董
事薪酬及制定 2026 年
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5,004,120

5,066,920

5,004,120

5,004,120

比例（%）

98.6706

99.9089

98.6706

98.6706

反对

票数

67,420

4,620

67,420

67,420

比例（%）

1.3294

0.0911

1.3294

1.3294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7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4、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7关联股东于秀萍未参与表决，关联股东陈音龙、吴淑江、陈宇杰、杭州拓康投资

有限公司、杭州康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羽韬、夏铭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博拓生物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423 证券简称：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2026-24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14: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济南市银丰华美达酒店一楼会议室
（三）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的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过半数的董事推

举董事、总裁孙金妮女士主持。
（六）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515人，代表股份

245,753,7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816%。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4 人，代表股份 217,623,6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9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41 人，代表股份 28,130,0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1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13人，代表股份28,757,4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47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2人，代表股份627,3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41人，代表股份 28,130,0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19%。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5,622,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8%；反对 121,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4%；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26,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53%；反对

12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20%；弃权 9,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5,675,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0%；反对 73,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78,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9%；反对

73,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8%；弃权5,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关于2026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5,540,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3%；反对 124,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弃权8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544,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91%；反对

124,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31%；弃权 88,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7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5,659,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9%；反对 85,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弃权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63,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40%；反对

8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7%；弃权8,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5．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5,677,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9%；反对 73,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0,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42%；反对

73,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1%；弃权2,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卢江霞、项颂雨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26]字0515第0285号

致：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阿阿胶”或“公司”）的聘请，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会”）并对会议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
及《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进行核验，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
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文件一
同披露。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
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在

公司指定媒体上公告了《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26-20）（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已列明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方式、召开
时间、地点、网络投票事宜、会议审议事项、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相关事项。

（一）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对议案行使表决权。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14:00在济南市历下区龙奥西路1号银丰财富

广场E座·银丰华美达酒店一楼会议室召开。
（三）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5日 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5日 9:15-15:

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
根据《会议通知》，有权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为截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8日）下午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515人，代表股份数为245,753,7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816%。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74人，代表
股份数为217,623,6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998%；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表决的股东共计441人，代表股份数为28,130,0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19%。

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513人，代表股份数为 28,
757,4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96%。其中，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72人，代表股份数为627,3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7%；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共计441人，代表股份数为28,130,0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19%。

经审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具有相应资格，股东持有相关持股证明，授权代表持
有授权委托书。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
份。本次股东会没有发生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重复投票的情况。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
公司现任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前提下，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
议案1：《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2：《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议案3：《关于2026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议案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5：《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议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上述全部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公司独立董
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经审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没有股东提出超出上
述事项以外的新提案，未出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
2.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公司将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本次股东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45,622,9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468%；反对 121,350

股，弃权9,400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28,626,6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5453%；反对121,350股，弃权9,400股。

议案2：《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245,675,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80%；反对 73,550

股，弃权5,000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28,678,8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7269%；反对73,550股，弃权5,000股。

议案3：《关于2026年度工资总额预算的议案》
同意 245,540,6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33%；反对 124,550

股，弃权88,500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28,544,3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2591%；反对124,550股，弃权88,500股。

议案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245,659,9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19%；反对 85,050

股，弃权8,700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28,663,6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6740%；反对85,050股，弃权8,700股。

议案5：《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同意 245,677,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689%；反对 73,650

股，弃权2,800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28,680,9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7342%；反对73,650股，弃权2,800股。

经审查，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全部议案。另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
上进行了述职。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庞正忠：

经办律师：

卢江霞：

项颂雨：

2026年5月1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1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五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5

391,272,799

68.09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聪颖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张景淳出席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1,072,299

比例（%）

99.9488

反对

票数

181,900

比例（%）

0.0465

弃权

票数

18,600

比例（%）

0.0048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1,069,799

比例（%）

99.9481

反对

票数

181,900

比例（%）

0.0465

弃权

票数

21,100

比例（%）

0.0054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1,151,299

比例（%）

99.9689

反对

票数

111,900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9,600

比例（%）

0.0025

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1,051,599

比例（%）

99.9435

反对

票数

191,200

比例（%）

0.0489

弃权

票数

30,000

比例（%）

0.0077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1,051,899

比例（%）

99.9435

反对

票数

189,700

比例（%）

0.0485

弃权

票数

31,200

比例（%）

0.0080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办理银行授信申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1,052,399

比例（%）

99.9437

反对

票数

190,100

比例（%）

0.0486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077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1,120,499

比例（%）

99.9611

反对

票数

125,800

比例（%）

0.0322

弃权

票数

26,500

比例（%）

0.0068

8、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8,734,215

比例（%）

99.3512

反对

票数

2,521,684

比例（%）

0.6445

弃权

票数

16,900

比例（%）

0.0043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7,085,540

比例（%）

98.9298

反对

票数

4,154,759

比例（%）

1.0619

弃权

票数

32,500

比例（%）

0.008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的预案》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2,383,159

79,966,075

比例（%）

99.8527

96.9231

反对

票数

111,900

2,521,684

比例（%）

0.1356

3.0564

弃权

票数

9,600

16,900

比 例
（%）

0.0116

0.02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车千里、张博钦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2026-013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安泰四路68号1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1

81

61,766,144

61,766,144

61.7661

61.7661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1,419,877股，不享有股东
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亚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方式投 票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秦竹林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670,937

比例（%）

99.8458

反对

票数

73,573

比例（%）

0.1191

弃权

票数

21,634

比例（%）

0.0351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668,437

比例（%）

99.8418

反对

票数

76,073

比例（%）

0.1231

弃权

票数

21,634

比例（%）

0.0351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666,603

比例（%）

99.8388

反对

票数

78,407

比例（%）

0.1269

弃权

票数

21,134

比例（%）

0.0343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915,252

比例（%）

97.5259

反对

票数

102,858

比例（%）

2.0408

弃权

票数

21,834

比例（%）

0.4333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641,652

比例（%）

99.7984

反对

票数

102,858

比例（%）

0.1665

弃权

票数

21,634

比例（%）

0.035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议案名称

关 于 续 聘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
案

关 于 2025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的议案

关 于 确 认 董 事
2025 年 度 薪 酬
及 2026 年 度 董
事 薪 酬 方 案 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6,760,372

6,758,538

4,915,252

比例（%）

98.5753

98.5485

97.5259

反对

票数

76,073

78,407

102,858

比例（%）

1.1092

1.1432

2.0408

弃权

票数

21,634

21,134

21,834

比例（%）

0.3155

0.3083

0.43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 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2、议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成都市铨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环亚诺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对

议案4进行了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听取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以及各位独立董事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豪、杨楚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
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053 证券简称：ST思科瑞 公告编号：2026-015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